在Internet世界裡，Who is the boss?

日前，於國內最大擁有最多個人新聞站台的網站發生了一件小小的爭議。

雖只是一位平凡無奇小小的網友在網路空間中渴望言論自由與被尊重的心聲。但是，同時間，也凸顯了網路新媒體的時代中，微小到看不見的網友根本無從對抗隱藏於幕後的掌握關鍵網路資源的龐大網路媒體集團。其中的支配資源的不平衡和資源分配的不透明是否能得到社會大眾的重視？

這事件的過程大致如下：

網友小真於該集團網站擁有個人新聞台，去年12月31日下午四五點左右，登了一篇文章在她的個人網站空間裡，沒想到卻在晚間七時左右發現文章卻不亦而飛的不見了！剛開始，她以為是網站公司系統或是其它的技術性的問題，所以再重新upload上去，沒想到居然收到該公司有一面之緣的經理用手機傳來訊息告知，只要小真登文章上去，他就會再把文章刪掉，並表示他有權力讓小真對其個人新聞站台永久停權。據該名經理所說的理由是，因為文章當中提到一個名字"M先生"，會讓別人看了會誤會以為是他，所以他就可以把網友的文章刪除。此外，該經理使用因為在"無法知會"台長的理由，所以有權力將文章刪除。也因此，小真終日惶恐自己於網路空間的小小隱私和言論的自由會被任意刪改更動剝奪。經過思考最後決定，她依循正式合法管道寫信向該集團的客服信箱反應此問題。經過數十日，小真始終得不到任何的回音。原來，該名經理神通廣大，一手遮天。居然把小真的經由集團客服信箱的反應信函彙整到手上並刻意隱瞞又避不處理。似乎，至此，一個平凡小小網友的網路空間使用權益就斷失在主掌網路資源的個人的公器私用之下。但是，這位小網友棄而不捨得找到了該集團大老闆之一的email信箱，並直接發信陳述。

信中對此事件，網友小真提出幾個幾點疑問希望得到集團回應。
第一， 在小真個人站台文章內容中所提到一次的"M先生"，只是一個代碼。就像"A先生"，"B小姐"一樣，任何讀者甚至是編輯沒有資格擅自評論是否意有所指，該名經理為什麼憑著自由心證，公器私用，將此文章刪除？ 

第二， 根據該網站公司『個人新聞台使用條款』第二條「資料的隱私」-- --『本系統會保護每一位使用者的隱私，不管是你的申請帳號、個人資料、或所儲存的網站資料，除了可能涉及違法、侵權、或違反使用條款、或經本人同意以外，本系統不會任意監視、修改或關閉。』 

小真表示：本人並無任何一項理由有違反使用條款，為何網站的員工『可以有權』刪改我的著作，甚至威脅『永久停權』？ 

第三， 該經理事後解釋他找不到小真的人，以無法取得聯繫為由就將她的文章刪除，可是為何小真在刪除前沒有收到任何一封由明日報或PC Home公司發出的正式通知？ 

第四， 倘若該媒體集團對任何『個人新聞台』的言論有意見，而決定「刪改」。是否有公司專業並合乎公平正義的的標準處理程序方法及標準，而不是由任何一位員工經由自己的手機通知或以發簡訊的方式通知作者？ 如此一來，是否集團任何員工都有可能任意刪改他人著作， 最後經由發簡訊方式通知原作者？ 也就是說，凡讀者在集團的任何私人帳戶、安全交易都有可能因為該集團員工私自判定而出賣讀者和網友權益。 

網際網路的世界從過去的學術發展到普遍化及商業運用都在短短的幾年內發生，許多規範和秩序都還在磨合整理的階段。掌握網路資源的個人或團體是否就是化外之民？實體世界各種規範的制約和管轄是無法對這些掌握網路資源的嗎？而一般小小網友能透過什麼樣子的管道去反應在網路世界裡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掌握網路資源者的個人行為偏差，除了影響該公司或集團對網友讀者的信用，並傷害自身社會形象。同時更讓網友對於「網路」產生懷疑。要培養網友對網路的使用信任，是花了近來這幾年的時間及社會教育的代價。而今天只要一個擁有公司權限或密碼的人員，就可以把多年來民眾對網路的信任毀之一旦！因為，許多開放的網路空間及資源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公司的私產而已。試問，如果KRNIC的DNS管理人員任一己之好惡就把 .kr的網址任意刪除或製造錯誤的連結使得某特定網站無法有效連結？那麼，漸漸地，網友不但是對該網站失去信心，是否更對.kr整個網路環境的有效性起了狐疑？進而影響.kr區域整體網路發展？ 
再者，言論自由在我們這個台灣社會已經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網路媒體（尤其是闡述個人想法或心情故事的個人站台）更沒有理由進行言論檢查，審核或控制。如果有任何不當的發言，是否該由發言者自行去負擔責任比較恰當？

整個事件似乎落幕於該集團大老闆於網站上公開向小真道歉，並將該經理調離個人站台的管理職務。但是，似乎還有更多網路資源的還未向社會大眾做公正公平公開的說明，等著大家去發掘﹍﹍﹍吃驚地。而到時候，或許網友們才會驚覺倒底誰是網路界中真正的『頭家』。（本文作者王昱文為TWNIC國際事務專員）

